中国共产党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委员会统战部2026年部门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

一、项目名称
新平县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经费
二、立项依据
《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中办发〔2018〕65号）
三、项目实施单位
中国共产党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委员会统战部
[bookmark: _GoBack]四、项目基本概况
宣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我县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工作进程，预期将提升我县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成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衔接推进乡村振兴水平，深入宣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预期将提升我县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成果，积极提高我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我县平均水平以上，提升各族群众满意度，促进我县各民族大融合、大和谐。
五、项目实施内容
数量指标：载体活动≥2次、培训≥2次、会议≥2次、验收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点≥1个；质量指标：验收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点合格率=100.00%、培训人员合格率=100.00%；社会效益：我县民族团结进步推广=促进；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群众满意度调查≥80.00%。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26年县级财政年初预算已批复使用资金50,0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目前评审情况，经费补助类项目较多，按照具体事项进行，2026年6月30日前完成项目资金40.00%，2026年9月30日前完成90.00%，2026年12月31日前完成项目支出。
八、项目实施成效
2026年新平县创建经费将提升巩固拓展我县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成果和衔接推进乡村振兴水平，积极强化我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升各族群众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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